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施海群

上千箱葡萄运至农贸市场， 货主使用货

车直接售卖两天， 但迟迟未付运费， 想要继

续押车售卖。 货车司机不答应， 怒而将车开

走， 并将车上 700 多箱葡萄售卖。 托运人未

付运费， 承运人可以自行处置货物吗？ 留置

权如何行使？ 近日，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这起纠纷案，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应支

付原告葡萄价款 34500 元， 原告亦应支付被

告运费 8800元。

小吴是一名货车司机， 有一辆长为 6.8

米的冷藏车， 经常在各货运平台上接单。

2021 年 9 月初， 小吴在某货运平台上接到一

个运输单， 货主小李想将一批葡萄从辽宁运

到上海， 运费是 8800元， 但是需要车载售货

1-2 天。 小吴接单后， 便前往装车、 运输，

并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一早按时抵达目的地

晨晨农贸市场。 之后小李开始车载售卖。 但

直到 9月 16日下午， 车上还剩 700 多箱葡萄

未卖完。 2021 年 9 月 17 日， 因小吴与小李

就运费及继续押车事宜产生纠纷， 小吴将冷

藏车开走， 并将车上 700多箱葡萄售卖。

小吴辩称， 接单之前， 自己再次与小李

打电话沟通， 小李明确订单需求是在车上卖

1 至 2 天， 自己因此才愿意接单。 在多次与

小李沟通无果的情况下， 电话报警无果， 自

己没有办法才将车辆开走。 因为葡萄容易腐

烂， 自己才将葡萄出售， 当时车上还剩红提

19 箱、 巨峰葡萄 721 箱。 为了能尽快出售，

自己以红提每斤 2 元， 巨峰每斤 1.5 元的价

格出售， 销售所得共计 21166 元， 现在也愿意

归还给小李。 但小李应当支付运费 88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纠纷源于原、 被告

对于货物运输合同的履行产生争议。 原、 被告

并未对运费的支付时间作出约定， 原告应当在

运输完成时支付运费， 至迟也应当在约定的车

载卖货时间截止时支付运费。 原告车载卖货 2

天结束后， 原、 被告就是否能够继续车载卖

货、 车载卖货的时间均未能协商一致， 此时原

告以不支付运费的方式要求继续车载卖货， 显

属不当。 其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八百三十六条规定： “托运人或者收货

人不支付运费、 保管费或者其他费用的， 承运

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 但是当事人

另有约定的除外。” 因此被告在与原告发生争

议后， 将车门紧锁不允许原告继续售卖， 应视

为其在行使留置权。 之后， 被告继续找原告协

商， 无果后选择报警， 仍未解决的情形下选择

将货物拉走。 被告并未将货物运至较远距离，

仍继续与原告保持沟通， 多次提出要求原告先

行支付运费。 但原告却坚持不付运费、 不前往

卸货， 故原告在本案中过错明显。 因葡萄属于

生鲜易腐物品， 在原告既不同意支付运费， 又

不前来运走葡萄的情况下被告选择售卖， 客观

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被告将

葡萄出售的行为不构成法律上的过错， 但不能

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出售， 被告低价售卖的行

为并不妥当， 且其售卖葡萄所得款项， 应当返

还原告。

法院综合原、 被告的陈述及实际情况， 酌

情确认被告应支付原告 34500 元。 最终法院作

出如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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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衡山路上， “百代小楼” 掩映在

梧桐枝干交错的光影中， 一块印刻着“《义勇

军进行曲》 灌制地” 字样的石碑伫立在楼前，

让漫步于此的游人与它在不经意间邂逅……

以红色基因， 激发市域社会治理的“内

动力”； 以见义勇为， 凝聚市域社会治理的正

能量。 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启动

以来， 徐汇区精心绘制德治教化地图， 在全

区汇集了近 30个德治品牌项目， 形成了一幅

“法治” “德治” 与“善治” 相辅相成的市域

治理新蓝图。

红色文旅走出“初心在徐汇”

去年 10月， 一场由徐汇区文旅局和上海

市龙华烈士陵园主办的“百年传承千里江山”

徐汇区慎成里沉浸式城市考古主题活动在上

海掀起热潮。

活动现场， 参与者们一走进慎成里的弄

堂口， 就被卷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中共江苏省委旧址、 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

钱壮飞旧居……在对这些红色地标走街串巷

进行寻访， 继而根据剧情完成传递情报任务

的过程中，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没有硝烟却

又危机四伏的隐蔽斗争战线得以真实还原。

而这样一场活动线上直播观看人数超 100 万，

在微博话题阅读量超 1500万。

“徐汇区红色资源丰富，全区拥有 23 处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和可移动革命文物 318 件

（套），如何让这些红色资源‘活’起来，发挥红

色教育的意义，依托这些资源唤醒时代新人的

红色初心，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培养社会主

义担当的精神，一直是我们思考的方向。 ”

徐汇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

此， 这两年徐汇区不断在探索形式多样的红

色文旅。 “利用‘沉浸式城市考古’ 这样一

种文旅互动新模式解锁红色教育的新方式，

将红色课堂搬至街头巷尾， 这是我们首次尝

试， 确实也得到了很好的反馈。”

《义勇军进行曲》 灌制地———百代小楼

修缮后的“重生”， 同样也是徐汇文旅在对红

色文化供给优化的一次尝试。 记者从采访中

获悉， 如今的小楼已然成为徐汇区的一大红

色阵地， 在这里相继举办了 《心弦》、 “心中

的红旗” 《红旗颂》 等特展， 累计接待游客

逾 6 万人次。 以百代小楼为坐标， 徐汇区文

旅局还串联起了其周边的一些红色地标， 设

计了城市徒步红色精品线路。

而在红色教育途径的拓展过程中， 为引

领青少年赓续红色血脉， 徐汇区文旅局还和

龙华烈士陵园在去年合作开展了“龙华英烈

精神进学校、 进社区” 活动， 吸引全区 26 个

学校和街道镇参与， 覆盖人数近万人。

“红色文化是徐汇的一张名片， 在推动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 大力弘扬红色

革命精神， 用红色基因滋养人、 塑造人， 最

终的目的是筑牢德治长治思想根基。” 徐汇区

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见义勇为中激发“榜样的力量”

24 年前， 徐汇区吴中路街头发生惊险一

幕， 一名携带 29万元现金的女士遭遇歹徒袭

击， 现金悉数被抢……正在上海打工的陈德

金途经现场， 挺身而出， 赤手空拳与多名歹

徒展开搏斗， 但因寡不敌众， 陈德金身中数

刀， 虽抢救及时， 但还是落下终身残疾。 陈

德金先后被上海市、 常州市评为见义勇为先

进个人。

感怀于英雄大无畏的精神， 也为切实加

强见义勇为先进奖励、 保护和抚恤工作， 此

后的 20余年里， 徐汇区委政法委形成了一个

“老传统”： 每年都会由领导带队专赴江苏溧

阳慰问陈德金同志， 送上政府和社会的关爱、

保障和体恤。

陈德金是徐汇区见义勇为群体的一个缩

影。 从 1990 年到 2020 年， 徐汇区涌现出全

国见义勇为先进人员 3 名、 上海市级 99 名、

徐汇区级 166名。

“我们决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上海市

汇安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高勤德坦言，这也

正是基金会在成立伊始的初心：维护见义勇为

人员权益，为见义勇为人员办实事办好事。

“而在实践中， 我们也发现， 有些个人

的善举可能从申报的门槛上来说还达不到见

义勇为的行为， 但他在一刹那之间的举动确

实是值得肯定的， 是崇德向善的， 像这一类

我们也应当予以奖励。”

记者了解到， 这两年基金会通过修改

《徐汇区见义勇为行为申报确认及先进举荐评

定办法》 《徐汇区褒奖抚慰及综合保障办

法》， 新增加了“徐汇区平安建设好公民” 表

彰奖励项目， 将汇安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工作

触角延伸至平安建设范围， 在两年间共有 23

人荣获徐汇区平安建设好公民。

尤其在上海疫情背景下， 像徐房集团、

西岸开发集团、 枫林集团等一批参与消杀、

组建方舱、 承担转运任务的平安建设志愿者

群体陆续涌现， 成为“大上海保卫战” 中最

坚实的力量。

“一人兴善， 万人可激”。 基金会理事长

席俊文体会到， 社会有了正气， 人民才会有

幸福， 国家才会有生机。 “见义勇为不仅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构建社会和谐的

重要内容， 要充分发挥德治作用， 以榜样为

示范和引领， 让见义勇为人人敢为、 人人愿

为， 让见义勇为成为社会风尚。”

30 个点位勾勒德治教化项目地图

不仅仅是见义勇为树立的榜样力量， 也

不仅仅是红色文旅所传递的初心与信仰， 在

徐汇区绘制的德治教化项目地图上， 促进邻

里互助的“漕河泾街道馨空间”、 推广关爱服

务的“徐汇滨江建设者之家”、 提升美育修养

的“湖南街道‘梧桐汇艺’ 美育联盟” 等 30

个点位星罗棋布， 勾勒出一幅市域社会治理

的徐汇版图。

“我们看到， 在像‘乐山治理’ 等片区

更新和基层平安建设的过程中， 德治正带动

城区治理软实力和环境品质的蝶变提升。”

让徐汇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张华感触颇深

的是， 越来越多的社区干部正巧用“德治”

化解矛盾， 鼓励老党员、 社区贤达等参与社

区治理， 推进“家门口” 的信访解纷体系，

让居民群众遇到问题能在“家门口” 找得到

人、 解得了困、 消得了气， 激发出居民群众

建设美好社区的向善合力， 最终凝聚成以德

辅治强大动能， 构建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德治教化’ 是市域社会治理中的‘软

手段’， 而法治对德治具有积极的‘硬保障’

作用。” 张华表示， 对于政法队伍而言， 未来

还要严厉打击违法败德突出问题， 常态化推

进扫黑除恶斗争， 深入整治侵害妇女儿童和

老年人合法权益等问题， 向全社会发出道德

底线不可触碰的强烈信号。

走“红色路线”、听“榜样故事”……

在徐汇区德治教化地图上寻访平安建设新风景

演员称排练受伤 状告迪士尼
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小林 （化名） 曾是迪士尼乐

园中的舞蹈演员。 他自称在一次排练过程

中受伤， 但迪士尼乐园方在与其沟通中耽

误了他的工伤申报时效。 为此， 他将上海

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乐园公

司） 告上了法院， 索赔各项经济损失 2.8

万余元。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

作出了一审判决。

小林说， 他于 2016 年 5 月至 2020 年

11 月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工作， 与乐园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 岗位为“迪士尼朋友演

员”。 2019 年 3 月 13 日， 他在参加舞蹈排

练过程中扭伤， 左腿根部伴有剧烈疼痛感，

活动范围受限， 其受伤后在乐园公司处内

设理疗机构进行简单检查后继续工作。 两

周内， 他受伤处疼痛感加剧， 关节活动受

限度进一步扩大。 2019 年 3 月 27 日， 小

林到医院就诊并预约检查。 2019 年 6 月 17

日， 小林在医院进行复诊， 被诊断为髋臼

盂唇损伤， 圆韧带损伤， 骨髓水肿， 并建

议行关节镜手术缝合盂唇、 切除坏损部分。

小林表示， 曾经与乐园公司沟通申报

工伤， 但乐园公司表示工伤申报期已过，

拒绝申报， 亦未告知他可以自行申报， 导

致他已过工伤申报时效。 为此， 小林提起

诉讼， 要求乐园公司赔偿 2.8万余元。

乐园公司则认为， 小林要求公司赔偿

缺乏事实和依据，小林无证据证明其髋关节

受伤发生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亦无证据证

明其是工作期间导致髋关节受伤，也无证据

证明小林的工伤未得到认定是乐园公司过

错所造成；小林首次告知其髋关节受伤是在

2019 年 6 月， 且小林未明确受伤时间和地

点，也未明确告知属于工伤，但乐园公司曾

明确告知小林如其认为属于工伤，小林可自

行申报工伤，小林亦知晓该权利，现小林无

法举证其受伤事实是发生在工作中，也无法

证明相关损害后果与乐园公司存在因果关

系，即便该伤害属于工伤，小林无法得到工

伤认定和赔付是小林自身怠于行使工伤认

定的权利，故小林要求乐园公司承担侵权责

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审理中， 小林要求对其损伤后的伤残

等级及营养、 护理、 休息期限进行鉴定，

经鉴定， 小林因外力作用致左髋关节盂唇

损伤， 左股骨头骨髓水肿等， 未达伤残等

级； 酌情给予伤后误工 150 日， 营养 60

日， 护理 60日。

法院审理中发现， 小林与经理说其髋

关节在工作中受伤， 但小林未提供具体日

期和证人， 故乐园公司按照病假安排小林

病休和理疗。 同时， 一起排舞的同事也表

示， 因时间比较久了， 不记得当天受伤的

情景。 且当天的工作微信群中， 没有小林

受伤的描述。 小林的经理称其找小林聊过，

小林表示自己不知道在何时何地髋关节受

伤； 小林的髋关节受伤后， 其无印象小林

向乐园公司提出要求申报工伤； 一般员工

在演出或排练中受伤， 现场有主管或者领

班在场， 领班知道后会向经理汇报， 同时

让员工至理疗室进行诊断， 并会提交一个

电子文档的报告， 后经查询， 2019 年 3 月

13日没有小林受伤报告等。

法院审理后表示， 小林认为其在 2019

年 3月 13日下午参加乐园公司的彩色庆典

街头派对排练前集体热身中左侧髋关节受

伤， 但从小林提供微信内容以及同事们的

陈述内容来看， 均无法证实小林在排练中

受伤的事实， 且乐园公司对此不予确认，

鉴于小林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故小林该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小林认为由

于乐园公司的原因导致其已过工伤申报时

效，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采信。

最终法院驳回了小林全部诉讼请求。

未付运费 司机拉走700多箱葡萄“贱卖”
法院：酌情支付葡萄款34500元，原告支付运费8800元


